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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山市A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文本

1.总则

第一条 规划目的

规划地块在上位规划《阿尔山市城市总体规划（2012—2030）》中部分用地

指标已不符合现实发展需求，不利于土地开发利用，因此，结合现实发展需求进

行调整。本单位受阿尔山市自然资源局委托，特对该地块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

第二条 规划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 年修订）；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4） 《城市规划编制办法》（自 2006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

（5） 《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

（6） 《城镇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CJJ27-2005）；

（7）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国务院令第 559 号）；

（8） 《城市绿化条例》（国务院令第 100 号）；

（9） 《城市绿化规划建设指标的规定》（199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10）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

（11） 《内蒙古自治区城乡规划条例》（2013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12） 《阿尔山市城市总体规划（2012—2030）》；

（13） 国家及其他相关法规、规范及文件。

第三条 规划范围

规划地块位于阿尔山市温泉路西侧；规划总用地面积 1.56公顷。

第四条 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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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划适用于规划范围内各地块和各类用地的土地使用，各类建筑物、构筑

物的新建及改、扩建的规划建设管理工作。

第五条 规划成果构成

规划成果由文本、图件和说明书三部分组成。其中文本和图件属法定性文件，

二者须同时使用，不可分割。附件为说明书。

第六条 强制性内容

本规划对各地块用地的主要用途、容积率、建筑高度、建筑密度、绿地率的

规定为强制性内容。强制性内容为文本中黑体字加粗并加下划线条文，对违反本

强制性内容进行建设的行为， 应依法进行查处。

第七条 规划实施

本规划经阿尔山市人民政府批准，自公布之日起开始实施。解释权属阿尔山

人民政府、阿尔山市自然资源局。

第八条 规划修改

本规划经批准后具有法定效力，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修改；如需修改的，

应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八条之规定执行。

第九条 控规编制单元划分

将本规划区域划分为 5 个编制单元。

细分地块编码采用一级编码形式，即控规编制地块代码，如 A1-01，B1-01 代

表地块代码。

2. 地块控规对上位规划的调整

第十条 本规划涉及的土地使用性质分类和代码依照《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

建设用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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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50137-2011）执行。

第十一条 地块控规对上位规划的调整

本次规划针对《阿尔山市城市总体规划（2012—2030）》中该地块内商业用

地，根据现实发展需求进行调整，调整面积为 1.56公顷。

第十二条 土地使用性质控制

本规划中规定用地性质为地块主要使用功能，建筑物的新建、改建和扩建，

其使用性质须同所在地块的主要土地使用性质相符。 A1 为行政办公用地，B1

地块为商业用地。

规划用地平衡表

用地性质代码 用地性质名称 用地面积（公顷） 占总用地（%）

A1 行政办公用地 0.26 16.67
B1 商业用地 1.30 83.33
合计 —— 1.56 100

3. 土地使用强度控制

第十三条 建设用地使用强度控制指标

本规划范围内所有建筑物、构筑物、新建、改建、扩建后的建筑高度、建筑

密度、容积率和绿地率应符合地块控制指标一览表。其中建筑密度、容积率、建

筑限高为控制上限，绿地率为控制下限，具体见下表。

规划地块控制指标一览表

序

号

地块

编号

用地

代码
用地性质

用地

面积
容积

率

建筑

限高

建筑

密度

绿地

率
停车

位

(公顷) (米) (%) (%) (个)

1 A1-01 A1 行政办公用地 0.13 1.5 24 35 3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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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1-05 A1 行政办公用地 0.13 1.5 24 35 35 10

3 B1-02 B1 商业用地 0.48 2.1 27 49 29 0

4 B1-03 B1 商业用地 0.59 2.1 27 49 29 30

5 B1-04 B1 商业用地 0.23 2.1 27 49 29 14

第十四条 在规划实施过程中，遇到以下特殊情况时，土地的开发强度、环

境容量、配套设施及开发总量应保持不变。

1、对图件确定的地块进行了合并开发的；

2、对图件确定的地块进行了细分开发的；

3、为了适应市场需求，经规划主管部门同意，按照土地使用兼容性调整土

地使用性质。

第十五条 建筑退让控制

建筑退让用地界线距离，需满足消防、地下管线、交通安全、市政设施、绿

化等方面要求。建筑退让距离要满足各种退让要求，退让距离要求不相同时，择

宽退让。

规划地块临近城市道路的建筑，退道路红线 12米，其他退用地边界线 6米。

4. 规划建设与管理措施

第十六条 依法执行规划

加强规划的执法管理工作，以行政、法律、经济等多种手段提高规划的管理

水平，要强调规划的严肃性，严格执行规划。本规划内的土地使用权由政府垄断

经营，实行综合开发，配套建设，统一建设公用设施，严格按国家政策实行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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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权的有偿转让，加快土地开发速度和土地潜在效益的发挥。

第十七条 项目公示制

严格实行建设项目公示制，对土地出让、划拨、建设项目、规模和布局进行

公开展示，做到“公开、公平”，并且引入“公众参与”机制。在建设过程中的

所有项目应建立完善的方案会审与听证制度，听取多方意见，做到项目公开，保

证建设达到预期目标。

第十八条 规划审批

严格实行建设项目规划审批制及“两证一书”制度，从建设选址到项目交付

使用，各个阶段均应纳入规划检查和审核审批。

第十九条 规划验收

严格实行建设项目规划验收制，在工程交付验收前均先进行规划验收，凡达

不到规划设计条件的，均不得进行工程验收和交付使用。

第二十条 规划调整

规划的强制性内容不得随意调整，确需调整的，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必须

就调整的必要性组织论证，其中直接涉及公众权益的，应当进行公示，方可组织

调整方案。调整后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必须依法重新审批后方可执行，并报上级规

划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一条 规划处罚

本规划经过批准，必须依法行政，不得擅自更改。任何单位和个人在规划范

围内进行各项建设活动，必须遵守本规划，凡与本规划有矛盾和冲突的，以本规

划为准。对违反本规划的任何单位和个人，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予以处罚。

第二十二条

规划范围内工程的设计与建设除执行本规划外，尚需符合国家和内蒙古自治

区现行的其它有关标准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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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3

B1

A1-04

B1

A1-05

A1

A1-02

B1

A1-01

A1

1、用地分类参考《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

(GB50137-2011）》。

2、容积率、建筑高度、建筑密度、建筑面积为上限值，绿地率、停车泊

位为下限值。

3、机动车出入口与地下车库出入口为指导性指标，其他控制指标均为强

制性指标。

4、在本规划批准前已有有效行政许可的建设用地的控制指标遵照相应的

行政许可执行。

5、图则中距离标注单位为米。

6、本规划经阿尔山市政府批准后，本分图则即作为该片区城市市建设的

法定文件，凡在该区域内进行各项建设活动的一切单位和个人，均应按照

《城乡规划法》的规定的一切单位和个人，均应按照《城乡规划法》的规

定执行本图则。

7.A1-02地块与A1-03地块在建筑工程设计方案阶段应符合《建筑设计防火

规范》及《建筑防火通用规范》相关要求。

8.A1-03商业用地停车位借用周边现有停车位。

1:10002024.03

内蒙古万维城市规划建筑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例图

配建车位建筑面积
地块名称

绿地率用地面积 建筑密度建筑限高
地块编号 用地代码 容积率

示

置

位

比例尺

意

图

块

地

地 块 指 标 控 制 表

(㎡) (㎡) (m) (%) (%) (个)

备注：

阿尔山市控制性详细规划(A1-01、02、03、04、05地块）

N

规划界线

公共汽车站场

垃圾站

邮政所

小 小学

老 敬老院

P 社会停车场

消防站

街道办事处

居委会

高压走廊 高压走廊

专 中专

公共厕所

开闭所

地块编号D1-01 用地代码

坡度

Y=64.501
X=33.872 坐标

R10.79 半径

12459.36 27 3029492.15933.03商业用地B1A1-02

道路

34.56 标高

垃 垃圾转运站

中 中学 幼 幼儿园

文化活动站文

社区服务中心社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换热站

运动场

地块边界

建筑后退线 禁止机动车开口段

道路缘石线及转弯半径绿线控制范围

A1

R10.79

1888.35 24 1035351.51285.90行政办公A1A1-01

1848.96 24 1035351.51269.40行政办公A1A1-05

4824.44 27 1429492.12297.35商业用地B1A1-04

3.44%
197.71

10158.56 27 029492.14837.41商业用地B1A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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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山市A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说明书

1. 总则

1.1. 规划背景

规划地块在上位规划《阿尔山市城市总体规划（2012—2030）》中部分用地

性质已不符合现实发展需求，不利于土地开发利用，因此，结合现实发展需求进

行调整。本单位受阿尔山市自然资源局委托，特对该地块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

1.2. 规划指导思想

（1）落实《阿尔山市城市总体规划（2012—2030）》,强化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

集约利用的指导思想，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生态保护型社会。

（2）全面履行政府在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职能，保障街区各级公共服

务设施的合理配置，积极构建和谐社会。

（3）强化市政、交通基础设施的服务与引导作用。

1.3. 规划原则

（1）注重区域协调发展，明确定位和发展目标，协同、促进街区整体规划、发

展。

（2）集约高效的土地利用原则，服从整体生态环境景观要求，促进精细化管理。

（3）合理完善的公共设施布局原则

（4）关注生态的保护原则，营造开发、安全、环境优美的空间形态，实现可持

续发展的战略目标。

（5）加强用地对市场发展变化的适应性，“强制性”和“指导性”相结合。

1.4. 规划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 年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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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4） 《城市规划编制办法》（自 2006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

（5） 《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

（6） 《城镇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CJJ27-2005）；

（7）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国务院令第 559 号）；

（8） 《城市绿化条例》（国务院令第 100 号）；

（9） 《城市绿化规划建设指标的规定》（199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10）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

（11） 《内蒙古自治区城乡规划条例》（2013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12） 《阿尔山市城市总体规划（2012—2030）》；

（13） 国家及其他相关法规、规范及文件。

1.5. 规划范围

规划地块位于阿尔山市温泉路西侧；规划总用地面积 1.56公顷。

2．现状综合分析

2.1.地理位置与交通区位

本项目位于阿尔山市温泉路西侧，温经四路以东，育才街以南，共建街以北。

2.2.自然条件与限建要素分析

（1）地形地貌

大兴安岭山脉中段，属中低山地貌，以中山地貌为主。中山区地处大兴安岭

主脊线附近，地面切割强烈，呈现出山势陡峻，沟壑纵横的外观。

（2）气候条件

阿尔山处于特殊的地理环境，海拔高度由西南向东北逐渐升高，全年主要受

东南海洋暖湿气流与西北干寒气流影响，属寒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又处于大陆

型高山气候区，地方小气候特征明显，春秋相连，夏季特征不明显，冬季漫长寒

冷，光、热、水和风的季节变化明显。全年气温较低，无霜期短，气温年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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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较差大。

（3）土壤植被

从阿尔山市域层面分析，阿尔山市全市土地总面积 739775公顷，其中农用

地 527827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71.35%；建设用地 2807公顷，占土地总面积

的 0.38%；未利用地 209141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28.27%。主要存在以下特点：

阿尔山市现状农用地占全市土地总面积的 71.35%，形成了以农用地为主体

的用地格局，其中，林地广有分布，占全市土地总面积的 68.69%；建设用地所

占比重较小，只占全市土地总面积的比例为 0.38%。

阿尔山市土地资源呈明显的带状分布，大体可分为：东南部林牧区、中部林

区、西部林牧种植区。

阿尔山市土地利用结构农林牧结构比例不尽合理，城镇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

用程度较低，农村建设用地粗放利用的现象尤为明显。

阿尔山市未利用土地 209141.27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28.27%，土地后备资

源较为充足。未利用地以荒草地为主，占未利用地总面积的 85.11%，它们零散

分布于水土流失严重，特别在边界地区表现明显，水资源相对短缺。生态环境脆

弱的地区，可利用条件差，开发难度大，但开发潜力巨大。考虑到土地破碎程度、

区位条件以及生态保护等因素，确定适宜建设地区所占比例不大。

阿尔山市植被类型属寒温带针阔混交林带，主要植被多由西伯利亚植物区系

和蒙古植物区系组成，市境东南间或有树林草原植被系向南部草甸草原过渡地带。

以木本植物为主体，代表植被类型是以兴安落叶松为主组成的针叶林及针阔叶混

交林，主要建群种树木有兴安落叶松、白桦、山杨、柳树及樟子松等。全市活立

木蓄积量为 4174万立方米，按树种划分：兴安落叶松 1456万立方米，白桦 1911

万立方米，其他树种 633万立方米，樟子松 2.2万立方米；按起源划分：天然林

3658万立方米，占总蓄积量的 87.5%，人工林 516万立方米，占总蓄积量的 12.4%。

针叶林主要树种为兴安落叶松，生境幅度较广，几乎在不同地形部位和各种

土壤上均能生长，较集中分布带在市境天池镇地区。针阔叶混交林分布在市境大

兴安岭西侧及洮儿河两岸，主要树种为白桦、兴安落叶松、樟子松、黑桦、山杨，

多生在海拔 1000～1200米地带。阔叶白桦纯林主要分布在阿尔山林业局、白狼

林业局施业区及杜拉尔林场施业区的采伐迹地，少数有山杨混生。阔叶蒙古栎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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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在市境大兴安岭东侧，五岔沟东南及西口、明水河镇地区，主要树种为蒙古

栎，间有黑桦、山杨，西口地区还有部分红毛柳成林生长。疏林带分布在市境林

区边缘的低山区，多为山地下部及谷地。阳坡以草甸草原为主，少有森林分布，

阴坡以阔叶林为主。石搪林分布在伊尔施以东 40千米处，是市境的一种特殊植

被。多分布在海拔 1100～1250米的火山喷发熔岩地表的台地上，土壤十分贫瘠，

几乎无土壤覆盖，所以地表养分、水分十分贫乏。石搪林植被情况表现为树木稀

疏、根系很浅、多向侧方发育等特点。

（4）水文水系

阿尔山市以大兴安岭主脊为界，分属两个水系，岭南地区属嫩江水系，岭北

地区属额尔古纳水系。境内大小河流 15条，主要河流有哈拉哈河、洮儿河，发

源于大兴安岭。河流的洪水期和枯水期流量悬殊，全年径流量表现两大特点：一

是年内分配不均，二是年际变化大。哈拉哈河处于山谷，河谷纵横。河网发育。

洮儿河处于峡谷中，河网呈树枝状，两岸对称，至索伦以下进入科右前旗境后，

河谷逐渐开阔。

2.3.土地资源评价

根据现状用地建设情况分析，地块内用地为可建设用地；总面积约 1.56 公

顷，占总用地的 100% 。

2.4.建设情况

规划地块现状为阿尔山市建设用地，目前地块部分已建。

2.5.道路情况

规划地块现状位于温泉路以西；地块主要依托镇区道路出行。

2.6. 景观环境条件

规划地块周边具有良好的生态环境、景观条件和视觉效果。



阿尔山市A2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说明书

5

3.地块控规对上位规划的调整

本次规划根据《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进行

用地分类。

本次规划针对《阿尔山市城市总体规划（2012—2030）》中该地块内商业用

地，根据现实发展需求进行调整，调整面积为 1.56公顷。

4.功能、规模与布局

4.1.功能定位

规划地块以商业用地为主导功能。

4.2.建设情况

（1）用地规模

规划地块图书展览用地 7.48公顷，占总用地的 100%。

规划用地平衡表

用地性质代码 用地性质名称 用地面积（公顷） 占总用地（%）

A1 行政办公用地 0.26 16.67
B1 商业用地 1.30 83.33
合计 —— 1.56 100

（2）建设规模

该规划地块位于阿尔山市南侧，考虑到周边建设强度不宜过高的原则，本次

规划地块的建设开发强度控制为 0.5；建筑密度控制在 35%，建设高度控制为 20

米，为上限控制；；绿地率控制在 35%，为下限控制；规划地块临近城市道路的

建筑，退道路红线 12米，其他退用地边界线 6米。

4.3.用地布局规划

（1）规划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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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性原则——通过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来完成整体开发，做到经济、社会、

环境三大效益的统一。

可持续性原则——地块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有机融合。

（2）总体构思

本次规划布局方案的思路可以概括为：强调特色、提升档次。

在深入研究地块现状与周边发展状况的基础上，充分考虑现状建设条件等要

素的协调和整合，以总体规划结构为主要依据，深化用地布局，强化地缘优势，

构建发展框架；结合其周边的生态资源、优美的自然环境，努力提升地块品质，

突出整体特色。

5.规划实施

控制性详细规划是以实施总体规划的意图为目的，以用地的控制和管理为重

点，强化规划建设和规划管理的衔接。

规划地块控制指标一览表

序

号

地块

编号

用地

代码
用地性质

用地

面积
容积

率

建筑

限高

建筑

密度

绿地

率
停车

位

(公顷) (米) (%) (%) (个)

1 A1-01 A1 行政办公用地 0.13 1.5 24 35 35 10

2 A1-05 A1 行政办公用地 0.13 1.5 24 35 35 10

3 B1-02 B1 商业用地 0.48 2.1 27 49 29 0

4 B1-03 B1 商业用地 0.59 2.1 27 49 29 30

5 B1-04 B1 商业用地 0.23 2.1 27 49 29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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